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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選舉主席選舉主席選舉主席選舉主席

劉千石議員獲選為小組委員會的主席。

II. 職權範圍職權範圍職權範圍職權範圍

(立法會CB(2)558/99-00(01)號文件 ))

2. 委員通過小組委員會的職權範圍。

II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立法會CB(2)558/99-00(02)號文件 )

3. 應主席邀請，勞工處處長介紹政府當局文件，該份

文件提供資料，說明政府當局在香港履行國際勞工公約

第 87號及第 98號的責任時所採取的措施。他告知委員，
這兩條公約是透過立法和行政措施在香港實施。

4. 委員贊同李卓人議員所提出的建議，即把有關勞資

關係的事宜分為以下類別 -

(a) 組織權利；

(b) 歧視職工會；

(c) 集體談判；及

(d) 罷工權利。

組織權利

僱主的干預行為

5. 關於政府當局文件的第 12段，李卓人議員詢問，“干
預 ”一詞是否有定義。他詢問，如僱主禁止職工會使用布
告板或在工作時間以外在工作地點派發通訊，是否構成

干預行為。

6. 首席勞工事務主任 (工會事務及薪酬保障 )回覆，根據
國際勞工公約第 98號第 2條的定義，干預行為是〝如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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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用意是促使成立受僱主或僱主組織操縱的工人組織，

或透過使用財政手段或其他方式支持工人組織，以期把

工人組織置於僱主或僱主組織所控制之下，即會被視為

此條所指的干預行為。”因此，李卓人議員所引述的行為
是否構成干預，將取決於是否有控制職工會的意圖。她

表示，國際勞工公約第 98號並無規定必須透過採取立法
措施，保障工人及職工會不受僱主干預。雖然《職工會

條例》(第 332章 )並無條文禁止僱主作出干預行為，但《僱
傭條例》(第 57章 )第 21B條保障僱員參加職工會活動的權
利。

7. 主席詢問，如有懷疑僱主干預職工會的行政或運作

的情況，政府當局會採取甚麼行動。李卓人議員認為，

如無法例保障職工會不受僱主的干預，即使政府當局發

現干預行為，亦會無能為力。他補充，美國就不公平的

勞工措施訂有法例。首席勞工事務主任 (工會事務及薪酬
保障 )回覆，國際勞工公約第 98號規定僱主不能透過提供
財政資助作出干預行為。如某僱主捐款予某職工會，政

府當局便會向僱主及職工會查問有關捐款用途的資料。

她補充，有關職工會獲得捐款及捐款用途等事宜，職工

會的會員應獲得知會。由於政府當局已透過採取行政措

施在香港充分履行國際勞工公約第 98號的責任，因此無
需制定反干預的法例。

8. 夏佳理議員表示，本港根據多項國際公約履行的責

任，大部分均非透過制定法律而施行。即使和世界各地

比較，香港的勞資關係亦算良好。他詢問，政府當局會

否因為面對來自職工會的壓力而引入立法措施。勞工處

處長對香港的勞資關係良好此觀點表示認同。他向委員

保證，雖然香港根據國際勞工公約第 98號履行的部分責
任是透過行政措施施行，政府當局會緊密監察情況，並

檢討是否有需要引入立法措施。

職工會委員資格的限制

9. 梁耀忠議員表示，立法措施有時對職工會構成限

制。他關注到，根據《職工會條例》，任何人如非從事

或受僱於任何與職工會直接有關的行業、工業或職業，

便不能成為該職工會的委員。因此，並非從事有關職工

會行業的人士不能代表該職工會進行談判。另一方面，

僱主郤可以聘請律師代表。這個做法會令職工會在談判

時處於不利的形勢。由於國際勞工組織規定，職工會完

全有挑選其領袖的自由，政府當局應考慮放寬此項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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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10. 勞工處處長回覆，此項規定的原意是保障職工會不
受外界操控。然而，職工會登記局局長 (局長 )可批准不符
合該項規定的人士加入職工會。首席勞工事務主任 (工會
事務及薪酬保障 )補充，在 1980年至 1999年 11月期間，由
不符合職業要求的人士提出的申請有 32宗，全部申請均
獲局長批准。勞工處處長補充，政府當局正就此問題與

勞工顧問委員會 (勞顧會 )進行諮詢。他答允在適當時候向
人力事務委員會報告政府當局的檢討結果。就梁耀忠議

員有關政府當局會否建議更改此項規定的詢問，他表示

當局正考慮在可能的情況下彈性施行有關規定，但他不

宜在現階段提供任何詳情。

織工會經費的用途

11. 李 明議員表示，由於預計當局可能取消兩個市政

局，有職工會最近在其兩年一次的大會上通過決議，修

改有關選舉經費用途的規則，把 “三層議會 ”選舉改為 “所
有層次議會 ”選舉。他質疑登記局為何拒絕登記經修訂後
的規則。首席勞工事務主任 (工會事務及薪酬保障 )回覆，
職工會的經費應為促進會員的權益而使用。職工會經費

可作的用途已詳載於《職工會條例》。根據此條例，職

工會的經費只可用於與三層議會有關的選舉活動。由於

“所有層次議會 ”或會包括三層議會以外的議會，登記局
因此拒絕登記經修訂的規則。夏佳理議員表示，登記局

至少應向有關的職工會提出其他解決辦法。主席認為，

登記局把日後可能經立法程序成立的議會排除在外的做

法並不合理。他要求政府當局研究此問題。李啟明議員

補充，政府當局應採取行動，修訂任何限制職工會組織

權利的法例。

12. 梁耀忠議員表示，《職工會條例》中有關禁止職工
會使用其經費作競選三層議會以外的政治用途的規定，

屬於干預職工會的行為。

13. 李卓人議員關注到，根據《職工會條例》，職工會
若向香港以外的職工會捐款，必須獲得行政長官批准。

勞工處處長表示，雖然作上述用途的經費須經批准，行

政長官以往對此類性質的要求均予以批准。他向委員保

證，有關規定只是為確保職工會經費是用作促進其會員

的權益。

14. 李卓人議員表示，如行政長官日後是透過大選產
生，有關條文便會禁止職工會使用經費作行政長官選舉

之用。夏佳理議員表示，即使行政長官選舉按現行方法

進行，《職工會條例》亦禁止職工會代表使用經費在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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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委員會參選。主席要求政府當局研究上述問題。勞工

處處長回覆，若情況有此需有，當局日後可考慮對《職

工會條例》提出必要的修訂。

15. 李卓人議員表示，據他所知，職工會曾使用經費製
備行政長官選舉及 89民運活動的橫額。但政府當局並無
採取行動禁止職工會使用經費作該等政治用途。他質疑

限制職工會經費用途的該項條文是否有需要。勞工處處

長重申，職工會經費應用作促進及保障其會員的權益。

政府當局無意干預職工會的自主權。他表示，勞顧會正

進行一項有關職工會經費用途的檢討，並會在適當時候

會向人力事務委員會匯報政府當局的檢討結果。

職工會參與海外職工會的活動

16. 梁耀忠議員詢問，在世界貿易組織最近舉行會議期
間，本地職工會曾參與海外的勞工運動，這個做法會否

被視為參與政治活動，而把經費用於該類活動，又會否

被視為使用經費作政治用途。勞工處助理處長 (勞資關係 )
回覆，根據《職工會條例》，除了和三層議會選舉有關

的該等活動外，職工會不得使用其經費作政治用途。如

參與海外職工會活動的目的是為促進工人的權益，便可

獲得批准。勞工處處長補充，本地職工會獲准參與國際

勞工組織的活動。夏佳理議員認為，本地職工會如向資

助國際勞工運動的美國職工會聯會繳付會員費，或不會

被視為使用經費作政治用途。

防止僱主干預的措施是否足夠

17. 鄭家富議員關注到，登記局查閱職工會帳簿是否足
以確保職工會不受僱主干預。他詢問登記局在過去 5年內
接獲多少宗有關僱主干預的投訴。他補充，若能找出職

工會在組織權利方面面對的一般困難，可能會有幫助。

勞工處處長回覆，除了查閱帳簿外，當局亦有探訪職工

會。因此，職工會有足夠的渠道提出對僱主的投訴。首

席勞工事務主任 (工會事務及薪酬保障 )表示，登記局的職
員到所有職工會進行探訪。登記局及勞工處勞資關係推

展組的職員對職工會及僱主進行推廣性質的探訪。政府

當局會加強此方面的宣傳工作。她補充，登記局並無接

獲有關僱主干預行為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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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18. 鄭家富議員要求政府當局就有關組織權利的海外法

例提供資料。勞工處處長答允就保障工人組織不受僱主

干預的事宜提供資料。

其他有關事宜

19. 勞工處處長回覆梁耀忠議員表示，除了檢討職工會
委員的職業規定及使用職工會經費作政治用途等事宜

外，勞顧會亦正研究復職的問題。

20. 李卓人議員表示會向委員提供資料，說明國際勞工
組織對干預行為所持的立場，以及美國有關僱主干預職

工會的法例。

歧視職工會

歧視職工會的本地法例

政府當局

21. 李啟明議員表示，香港部分法例歧視職工會。某間
公司在取消一項在新機場的夜間巴士服務後，接手提供

夜間巴士服務的職工會卻因向工人提供巴士服務而遭運

輸署檢控。他質疑為何僱主獲准提供該項巴士服務，卻

禁止職工會純為工人的福利而提供該項服務。他補充，

由於大部分職工會的會址均設在私人住宅樓宇，不可以

在同一時間內容納太多會員，如當局嚴格執行《會社 (房
產安全 )條例》 (第 376章 )，大部分的職工會便須關閉。他
詢問政府當局會否檢討歧視職工會的現有法例。勞工處

處長回覆，本地法例並無歧視職工會。夜間巴士服務若

由僱主提供，在僱員賠償事宜方面可以有較大的保障。

他亦答應把有關《會社 (房產安全 )條例》的事宜轉介民政
事務總署。勞工處助理處長補充，據他所知，運輸署是

根據《公共巴士服務條例》 (第 230章 )作出有關決定。

僱主歧視職工會

22. 李啟明議員表示，僱主歧視職工會是本港的一個嚴
重問題。部分僱主只願意與出任勞資協商會議成員的僱

員代表談判，郤拒絕與職工會的代表對話。勞工處處長

表示，勞資協商會議是很多機構內勞資雙方溝通的既定

渠道。因此，若此渠道能為勞資方面提供有效的溝通，

更應鼓勵勞資雙方透過此渠道進行協商。勞工處助理處

長補充，很多勞資協商會議的成員也是職工會理事會的

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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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梁耀忠議員質疑，為何職工會代表獲准在勞資審裁
處的聆訊中代表工人，但在與僱主的談判中，即使機構

中並沒有勞資協商會議，仍不准他們代表工人。他認為

此規定有構成歧視職工會之嫌。勞工處處長回覆，政府

當局支持勞資雙方主動對話。他表示，主動參與是集體

談判其中一項重要的原則。國際勞工組織的一份 物闡

述， “要令集體談判具成效，談判性質必須是主動的，而
非仗賴強迫手段，否則必然會改變此類談判的主動性

質 ”。此外， “公約的第 4條亦無要求政府以強迫手段令任
何組織進行集體談判。此類干預顯然會改變談判的性

質。 ”他補充，成立勞工處正積極推動的三方委員會是邁
向集體談判的一步。他補充，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的成

員國趨向於較少使用集體談判，而較多採取僱主及職工

會共同協商的方式去解決問題。

有關歧視職工會的檢控

24. 李啟明議員詢問，自《職工會條例》制定以來，是
否有成功檢控歧視職工會的個案。勞工處處長回覆，自

1990年以來，政府當局試圖檢控有關僱主的個案超過十
宗。但檢控均不成功，或是因證據不足而要放棄檢控。

不過，為解決此問題，當局已於 1997年在《僱傭條例》
中制定補救的措施。首席勞工事務主任 (勞資關係 )補充，
根據《僱傭條例》，僱員如果因為僱主歧視職工會而遭

解僱，可採取的補救措施，包括在獲得僱主和僱員雙方

事先同意下復職、支付終止僱傭金，以及最高的補償金

額為 $150,000。根據上述條文，於 1998年有一宗成功補償
的個案。李卓人議員表示，有關非解僱性質的職工會歧

視個案，並無民事的補救措施。據他所知，部分僱主歧

視職工會代表的手法是把他們調往偏遠的工作地點，或

安排他們駕駛車牌號碼令人尷尬的車輛。他認為政府當

局應考慮在此方面引入民事的補救措施。他質疑，政府

當局既已有禁止性別歧視、殘疾歧視及家庭崗位歧視的

法例，為何郤不能制定禁止歧視職工會的法例。梁耀忠

議員及鄭家富議員贊同他的觀點。夏佳理議員認為，民

事補救措施可能並非解決所有勞資關係問題的辦法。勞

工處處長同意，立法措施或許並非解決所有此類問題的

辦法。

25. 李卓人議員建議，為了毫無疑點地證實僱主歧視僱
員，有關證實僱主歧視職工會的該項規定，可以 “有合理
因由相信該等行為相當可能阻止或阻嚇該僱員行使參與

職工會活動的權利。 ”此類句子予以修訂。首席勞工事務
主任 (勞資關係 )解釋，《僱傭條例》保障僱員參加工會活
動的權利。根據該條例第 21(b)(2)條，若有足夠證據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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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僱主阻止或阻嚇僱員行使該項權利，或就行使該項權利

而解僱他，即屬違法。

職工會所接獲投訴的統計數字

26. 鄭家富議員表示，職工會曾對其僱主作出各類投
訴。他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說明在過去 5年內，當局
接獲職工會成員投訴其僱主的個案性質及數字。

IV. 下次會議的日期下次會議的日期下次會議的日期下次會議的日期

27. 委員同意於 2000年 1月 11日上午 10時 45分舉行下次
會議，與政府當局繼續討論。

28.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4時 3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1月 31日


